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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選舉主席選舉主席選舉主席選舉主席

劉漢銓議員當選法案委員會的主席。

2. 委員同意接納周梁淑怡議員及黃宏發議員在限

期過後才提出的參加法案委員會的申請。

I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檔號為SBCR 12/2091/99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立
法會 LS3/00-01號文件及立法會 CB(2)134/00-01號文
件 )

3. 保安局副局長 3應主席所請，向委員簡介《 2000
年入境 (修訂 )條例草案》 (下稱 “條例草案 ”)的內容。他告
知委員，當局已就核實父母子女關係的擬議程序諮詢律

政司及廉政公署。他表示，廣東省公安廳刑偵局技術處

及香港的政府化驗所已完成對擬議制度的技術事宜所進

行的測試。當局即將就整個測試程序進行全面的模擬測

試，所涉及的事宜包括收取樣本、備存文件、交換測試

結果及發出測試報告。他補充，如條例草案獲得立法會

通過，擬議的基因測試程序可於 2000年年底實施。

4. 關於有關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楊孝華議員

詢問當局以何種準則，評定居留權證明書申請人是否需

要接受基因測試。保安局副局長 3回應時表示，是否需要
進行基因測試，將由入境事務處處長 (下稱 “入境處處長 ”)
在考慮申請人所提交的文件是否足以證明所聲稱的父母

子女關係後作出決定。入境事務處助理處長補充，在審

核書面證據時，當局會審查出生證明書、身份證及旅行

證件等文件。如有需要，當局在核實內地簽發的文件時

會向內地當局尋求協助。入境事務處 (下稱 “入境處 ”)會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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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指引審批每宗申請，並考慮內地當局就是否需要進行

基因測試而提出的建議。他向委員保證，當局會密切監

察擬議制度，以確保作出公平而準確的評估。

5. 楊孝華議員詢問，申請人的父母可否拒絕接受

基因測試。保安局副局長 3回應時表示，申請人的父母可
拒絕接受基因測試，並有機會解釋其拒絕進行測試的理

由。入境處處長就申請作出決定時將顧及該等理由。入

境處助理處長補充，如沒有足夠的書面證據確立所聲稱

的父母子女關係，便需要進行基因測試。如申請人或其

父母拒絕接受基因測試，入境處處長可從此事得出他認

為恰當的不利於有關申請的推論，並據此就該項申請作

出決定。

6. 楊孝華議員及吳靄儀議員詢問，為何居住於內

地以外地方及所聲稱的父母子女關係成疑的申請人，必

須前來香港進行基因測試。吳靄儀議員認為此安排會對

該等申請人造成極大不便。她表示，全球各地有不少具

有國際認可資格的化驗所。規定該等申請人必須前來香

港進行基因測試，實在有欠公允。

7. 入境處助理處長表示，基因測試結果的可靠程

度不僅取決於有關化驗所的測試水平，同時亦取決於整

個收取樣本及測試過程有否獲得充分保障，以杜絕欺詐

行為。由於設於不同國家的化驗所不少，故實難以確保

該等化驗所採取的整個測試程序並無問題。評估大部分

申請人居於何地亦相當困難，當局因而不可能參照與內

地當局訂定的安排，與其他國家訂定類似的安排。故此，

該等申請人全部均須來港接受基因測試。保安局副局長 3
補充，擬議規定旨在防止欺詐行為。

8. 楊孝華議員詢問基因測試的估計費用為何，保

安局副局長 3回應時表示，當局會根據收回十足成本的原
則訂定有關費用。在香港進行基因測試的估計費用是每

人港幣 2,600元。據他所知，在內地進行基因測試的估計
費用約為每人 1,100元人民幣，此費用亦是根據收回十足
成本的原則訂定。

9. 楊孝華議員詢問，當局在核實內地簽發的文件

方面會否尋求內地當局的協助。入境處助理處長回應時

表示，由於居留權證明書及單程通行證申請須同時在內

地提交，有關文件會在處理單程通行證申請時予以核

實。

10. 涂謹申議員詢問，申請人的父親或母親在香港

進行基因測試，然後以本身的樣本代替其所聲稱兒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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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

樣本在內地進行基因測試，在技術上是否有此可能。高

級化驗師表示，在此情況下，基因測試結果將顯示兩者

並無父母子女關係，而有關樣本屬同一人所有。因應涂

議員的要求，高級化驗師答允向委員提供政府化驗所及

內地有關當局進行的模擬測試的結果。

11. 高級化驗師表示，如以父母另一名兒子的DNA
資料代替所聲稱兒子的基因資料，提交內地有關當局進

行基因測試，所得結果會證實兩者具有父母子女關係。

然而，當局會制訂程序及措施防止此種行為。主席詢問

屬兄弟關係的兩名人士會否具有相同的DNA紋印，高級
化驗師回應時表示，除非是孿生兄弟，否則該兩人不會

具有相同的DNA紋印。

12. 保安局副局長 3表示，政府當局認為防止欺詐行
為是非常重要的一點。他請委員留意立法會參考資料摘

要附件C所載，有關內地當局為防止欺詐行為而將會採取
的措施。入境處助理處長補充，如懷疑出現任何欺詐行

為，當局可重新進行測試。

13. 關於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附件C第 (三 )段，劉江
華議員詢問內地公安機關進行的基因測試的質素如何。

他亦詢問當局會否對來港的居留權證明書持有人抽樣進

行基因測試。

14. 保安局副局長 3重申，當局已就擬議程序諮詢律
政司及廉政公署。高級化驗師補充，內地當局採取的基

因測試程序，將與政府化驗所現時採取的程序相同，而

有關程序已取得國際認可資格。入境處助理處長表示，

內地的取樣及測試程序會在同一幢建築物內進行，以確

保把樣本直接送交化驗所進行測試。在樣本上只會貼有

由香港當局提供的條碼，以作標記，而樣本會放入防止

擅自打開的有封條保安封套內。他補充，當局亦會對收

取樣本的過程進行抽樣檢查。

15. 關於在出入境管制站抽樣進行基因測試的建

議，副法律草擬專員表示，按律政司人權組提出的意見，

進行此類抽樣測試可能會抵觸個人私隱。倘懷疑任何人

作出欺詐行為，當局可根據《 2000年危險藥物、總督特
派廉政專員公署及警隊 (修訂 )條例》收取DNA樣本。保安
局副局長 3補充，遇有欺詐行為時，入境處有權進行調
查，一經查明屬實，即可撤銷有關的居留權證明書並把

所涉及的人士遣返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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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劉江華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採取了何種步驟防止

欺詐行為，保安局副局長 3回應時表示，擬議程序已獲得
廉政公署接納。保安局及內地公安機關會密切監察有關

情況，並定期檢討有關程序。

17. 何秀蘭議員詢問，申請人可否在當局考慮其申

請前自願接受基因測試。她表示，由於DNA資料具決定
性的作用，一旦進行了基因測試，申請人便無需提交書

面證據。她擔憂當局可能會利用基因測試，拖延向申請

人簽發居留權證明書。

18. 保安局副局長 3表示，申請人可在入境處處長考
慮其申請前自願接受基因測試。然而，該項測試所得的

結果並不能用作代替必要的書面證據，例如顯示申請人

出生日期及地點、證明申請人是否居於所聲稱的住址，

以及表明申請人是否中國人的證據。

19. 吳靄儀議員對於《入境條例》 (下稱 “該條例 ”)
擬議條文第 2AB(8)條表示關注。該條容許入境處處長從
居留權證明書申請人或其聲稱的父母未有接受訂明的基

因測試一事，得出他認為恰當的不利於有關申請的推

論。她質疑何以僅從未有接受測試一事，便可得出不利

於有關申請的推論。她認為該條文不符合法律原則。她

表示，由於舉證責任已落在申請人身上，而入境處處長

已獲賦權決定應否向申請人簽發居留權證明書，因此並

無必要訂定擬議的條文。她補充，在刑事法律程序中，

並不會純粹因為某人拒絕在法庭作證而得出對其不利的

推論。

20. 保安局副局長 3表示，該條例的擬議條文第
2AB(8)條，應聯同擬議條文第 2AB(7a)及 2AB(9)條一併理
解。該等條文訂明，在書面證據看似不足時，將須進行

基因測試。由於擬議條文第 2AB(8)條僅訂明，入境處處
長 “可得出他認為恰當的 ”不利於有關申請的推論，入境處
處長未必一定會就每宗個案得出不利於有關申請的推

論。倘有關人士向入境處處長解釋其未有接受基因測試

的具體原因，入境處處長必定會顧及所提出的理由。他

強調，由於在申請人提交的書面證據看似不足時將須進

行基因測試，申請人如未有接受基因測試，可能會令其

處於較為不利的境地。該條文的目的僅在於澄清此種情

況。

21. 副法律草擬專員表示，在刑事法律程序中，舉

證責任在控方身上，但在居留權證明書申請中，舉證責

任則落在申請人身上。兩者並不完全可以相提並論。副

民事法律專員補充，該條文的目的僅是為了澄清，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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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進行基因測試所得的結果會獲得接納，但並非

按照條例草案進行的基因測試所得的結果則不會獲得接

納。吳靄儀議員表示，假如由表現最佳的海外化驗所進

行的基因測試所得的結果也不能獲得政府當局接納，她

會對條例草案提出反對。

22. 涂謹申議員贊同吳靄儀議員的意見。他表示，

入境處處長不應獲賦權純粹因為有關人士未有接受基因

測試，而得出不利於有關申請的推論。他進一步表示，

令有關人士未能接受基因測試的原因眾多，例如家庭問

題或進行基因測試的費用高昂。如申請人提交的書面證

據已屬充分，但卻純粹因為其拒絕接受基因測試，而得

出對其申請不利的推論，對該名申請人將尤其有欠公

允。他補充，在任何有關其他申請的現行法例中，均沒

有訂定擬議的條文。該條文顯示法律政策出現根本的轉

變。

23. 副民事法律專員表示，在法律政策方面並無根

本的轉變。由於證明父母子女關係的責任在申請人身

上，未能提供充分書面證據已令申請人處於不利的境

地。在此情況下，質疑申請人何以在獲得給予進行基因

測試的機會以證明所聲稱的父母子女關係之下拒絕接受

測試，是相當自然的事。他補充，入境處處長會否從申

請人未有接受基因測試一事得出不利於有關申請的推

論，將視乎每宗個案的情況而定。

24. 黃宏發議員亦認為並無必要訂定該條文。他表

示當局應以更積極的方式草擬該條文，讓申請人在沒有

充分的書面證據時，可進行基因測試以確立其父母子女

關係。他進一步表示，屬非婚生子女的申請人的父親，

可能會在妻子強迫之下放棄接受基因測試。某人可能純

粹因為患病而未有現身進行基因測試。楊孝華議員贊成

應以較積極的方式草擬該條文。副民事法律專員表示，

在上述情況下，入境處處長可以不得出不利於有關申請

的推論。該條文以其現時的草擬方式而言，實已提供處

理特殊個案的彈性。

25. 關於擬議條文的中文本，吳靄儀議員指出，該

條文以其現時的草擬方式而言，已清楚表明拒絕接受基

因測試一事已足以讓入境處處長得出不利於有關申請的

推論。她表示，不利於有關申請的推論是否恰當，將取

決於入境處處長的主觀判斷。副民事法律專員表示， “恰
當 ”一詞顯示入境處處長只可在恰當情況下得出不利於
有關申請的推論。他重申，擬議條文以其現時的草擬方

式而言，已提供了處理特殊情況 (如申請人父母突然去世 )
的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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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保安局副局長 3表示，由於只有在所提交的書面
證據不足以核實申請人的父母子女關係時，才須進行基

因測試，在該個階段已有可能得出不利於有關申請的推

論。

27. 劉江華議員詢問，入境處處長可否就未有提交

充分書面證據而又拒絕接受基因測試的申請人，得出有

利於該申請人的推論。保安局副局長 3表示，在此情況
下，入境處處長只能按照擬議條文第 2AB(8)條，根據所
獲提供的有欠充分的書面證據及拒絕接受基因測試一

事，就有關申請作出決定。

政府當局

28. 涂謹申議員要求政府當局考慮刪除該條例擬議

條文第 2AB(8)條。保安局副局長 3答允考慮該項建議，但
須顧及平衡申請人的權利及防止欺詐行為的需要。

政府當局

29. 劉江華議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說明內地

當局及香港有關當局為監察基因測試程序而採取的工作

守則。

III. 下次會議的日期下次會議的日期下次會議的日期下次會議的日期

30. 何秀蘭議員建議邀請法律專業團體及關注人士

／團體，就條例草案表達意見。她表示，根據南華早報

所作報道，一名學者及一名專家曾指出擬議的基因測試

程序在技術上存在缺點。委員同意邀請香港律師會、香

港大律師公會及公眾人士就條例草案發表意見。

31. 委員亦同意於 2000年 11月 28日上午 10時 45分舉
行下次會議，與關注條例草案的人士／團體會晤。

32.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12時 5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12月 12日


